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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何承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福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薛春林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523,634,693.52 1,768,044,620.21 -1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3,115,293.87 581,085,943.52 -3.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3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22,730.52 -5,889,012.30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3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2,260,739.54 358,886,130.58 -5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09,716.17 -27,273,236.8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3,859,749.64 -34,256,496.4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308 -0.0347 增加 0.003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0 -0.092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0 -0.092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132.4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43,739.7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69,0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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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1,312.19   

其他非流动资产投资收益 4,770,271.70   

国债回购收益 45,520.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5,095.83   

所得税影响额 -6,318.70   

合计 6,250,033.4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6,62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1,259,939 24.28  质押 6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5,785,450 12.19  未知  国有法人 

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529,368 4.95  未知  国有法人 

王星雨 1,971,500 0.67  未知  未知 

郑玉环 1,679,999 0.57  未知  未知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1,300,000 0.44  
未知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金

3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90,000 0.34  
未知 

 未知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坤泰 2号伞

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15,400 0.31  
未知 

 未知 

邵建平 786,900 0.27  未知  未知 

郭展冬 718,700 0.24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1,259,939 人民币普通股 71,259,939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5,785,450 人民币普通股 35,785,450 

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529,368 人民币普通股 14,529,368 

王星雨 1,97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1,500 

郑玉环 1,679,999 人民币普通股 1,679,999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金 3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00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坤泰2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15,400 人民币普通股 915,400 

邵建平 786,900 人民币普通股 78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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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展冬 718,700 人民币普通股 71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三大股东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

司第二大股东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

资国有股东，实质上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直接和间接共持有本公司 17.14%股份。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构成同比变化及主要影响因素（单位：元） 

科目 年初数 期末数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预付帐款 3,791,845.22  14,225,735.24  275.17 主要系子公司预付棉花棉纱款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929,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投资股票所致。 

应收股利  7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应收合营企业华美线业股利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197,800,767.13   -100.00 

主要系投资上海中城联盟 18000万元到

期收回所致。 

应付票据 38,400,000.00  2,600,000.00  -93.23 主要系票据到期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9,943,664.68  12,462,397.07  -58.38 主要系支付 2014 年年终奖金所致。 

应交税金 6,159,985.95  9,044,443.50  46.83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它应付款 71,542,099.08  28,310,206.89  -60.43 主要系归还控股集团 4000 万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7,790,310.24  4,605,413.71  -40.88 主要系支付淘宝费用所致。 

未分配利润 -440,936.56  -18,050,652.7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亏损所致。 

 

（2）利润构成同比变化及主要影响因素（单元：元） 

科目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358,886,130.58 172,260,739.54 -52.00 
主要系转让子公司敦煌进出口，本期

未合并所致。 

营业成本 330,566,438.96 161,734,453.09 -51.07 
主要系转让子公司敦煌进出口，本期

未合并所致。 

销售费用 24,514,074.27 11,653,321.82 -52.46 
主要系转让子公司敦煌进出口，本期

未合并所致。 

管理费用 26,501,053.89 18,545,320.65 -30.02 
主要系转让子公司敦煌进出口，本期

未合并所致。 

财务费用 15,637,496.01 10,348,557.02 -33.82 
主要系投资上海中城联盟 18000万元

到期收回，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利润总额 -31,270,702.54 -20,961,999.77 不适用 主要系产业调整，关停部分亏损子公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18 

 

司，减少亏损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273,236.86 -17,609,716.17 不适用 

主要系产业调整，关停部分亏损子公

司，减少亏损所致。 

综合收益总额 -30,827,950.16 -21,511,962.99 不适用 
主要系产业调整，关停部分亏损子公

司，减少亏损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综合收益总额 
-27,065,451.44 -17,931,080.04 不适用 

主要系产业调整，关停部分亏损子公

司，减少亏损所致。 

 

（3）现金流量构成同比变化及主要影响因素（单元：元） 

科目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889,012.30 -17,222,730.52 不适用 

主要系转让子公司敦煌进出口，本期未合

并，致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大大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32,057.03 200,384,741.05 21399.19 

主要系本期收回上海中城联盟 18000万

元投资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940,152.47 -169,892,179.5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回上海中城联盟 18000万

元投资款，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4,897,107.74 13,269,830.9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回上海中城联盟 18000万

元投资款，未全部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股权转让情况 

（1）为优化资产结构，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

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决定以公开挂牌竞价的方式对外转让公司持有的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70.8％

股权，拟初始底价为人民币1530.12万元。公司授权经营层办理上述公开挂牌竞价项目的相关事宜及签署相关文件。

（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的《公司关

于转让子公司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30）。 

截至本报告期末，子公司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未找到合适的交易对手，故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70.80%股

权尚未转让。 

（2）为优化资产结构，提升当期资产收益，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与American & Efird Global, LLC签订《关

于华美线业有限公司的交易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决定将本公司持有的合营企业华美线业有限公司50%股权

转让给American & Efird Global, LLC，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35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的《维科精华关于转让合营企业华美线业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1）。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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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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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一大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7月 25 日向本公司

作出如下承诺：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其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主要

股东、或被法律法规认定为实际控制人期间，在未获得本公司同意的情况下，

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从事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产品或市场相似或相同，

具有直接竞争性的产业，并承诺如从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本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应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本公司。（2）

公司第一大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维护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于 2008 年 5月 6日向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① 严格遵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

文)的要求，规范与维科精华的资金往来，不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② 

严格遵照《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文）的

要求，规范与维科精华之间的银行融资担保；③ 我司及所控制的企业将尽量减

少与维科精华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回避的任何业务往来或交易均按照公平、

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同时，

为彻底解决我司与维科精华控制的宁波维科精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全资项目公司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等问题，我司承诺将在宁波维科精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现有的三个地产项目开发结算完毕后，与维科精华进行协商，退

出该公司股权或对该公司进行清算；④ 严格遵守维科精华《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3）为彻底解决现存的

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公司第一大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年

7月 18 日承诺：在获得维科精华其他主要股东及监管机构认可的情况下，在适

当时候将其存量纺织贸易类资产注入维科精华。 

否 是 

说明：承诺内容（2）之③中所涉及的控股股东与原公司子公司宁波维科精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项

目公司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本公司已通过公开挂牌竞价的方式转让本公司持有宁波维科精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股权，彻底解决了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在房产业务上的同业竞争问题（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关于转让和出售公司部分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24、《公司2013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027、《公司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2）；承诺内容（3）中所涉及到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宁波维科工贸有限公司等与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宁

波敦煌进出口有限公司之间潜在同业竞争问题，本公司已通过公开挂牌竞价的方式转让本公司持有宁波敦煌进出

口有限公司的股权，彻底解决了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贸易类务上的同业竞争问题（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转让子公司宁波敦煌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5，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09。至此控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除应长期履

行的与公司治理相关的一般性承诺外，其他承诺均已履行完毕。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计公司2015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将扭亏为盈，公司预计半年度盈利的主要原因为： 

1、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与American & Efird Global, LLC签订《关于华美线业有限公司的交易合同》(以下

简称“合同”)，决定将本公司持有的合营企业华美线业有限公司50%股权转让给American & Efird Global, LLC，
















